采购需求

项目名称：驻马店市中心医院信息中心机房UPS电源改造项目
标包号：A包
项目介绍：驻马店市中心医院原有一批UPS电源设备，因设备老化故障，UPS的电池寿命已过期，为保证运行安全，达到“修旧利废”的目的，降低支出，需对设备进行维修及更换。
一、技术需求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单位
	功能、性能及技术指标

	一、3号楼2楼信息中心机房模块化UPS冗余系统技术参数

	1
	150KVA模块化UPS主机
	2台
	功能要求
	必要功能：

1.模块化UPS主机，在系统冗余、功率模块不冗余时，最大系统容量不低于150kVA。
2.模块化主机应标配触摸屏，同时具有组合按键及LED指示灯的人机交互，方便操作人员实时查看工作状态和运行信息；UPS操作界面应具有双键组合（物理按键）开关机功能，确保当触摸屏失效时依然可进行开关机操作。（须提供双键组合开关机设计的设备图片）

3.UPS主机应标配维护旁路开关；应使用具有过载、短路等保护功能的断路器，保证系统可靠运行。
4.智能档案管理功能：

①能够实现模块化UPS的资产安全管理；

②电容、风扇等关键部件具备失效告警功能，提醒运维人员及时更换器件（须提供智能档案管理具有失效告警功能界面的图片）；

③可通过主机面板记录更换备品备件的种类、日期与ID等，实现备品备件的资产追溯与档案管理。   

	
	
	
	
	辅助功能：无。

	
	
	
	性能及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

1.模块化UPS支持多机并联，可多台扩容并联。并联数量>6台。

2.输入电压范围：输入电压80～280Vac（即线电压138～485Vac）。
3.输入功率因数：100%非线性负载：≥0.99，50%非线性负载：≥0.95，30%非线性负载：≥0.90；输入电流谐波：100%非线性负载：＜5%，50%非线性负载：＜10%，30%非线性负载：＜15%。（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4.直流电压范围：额定电压12V，蓄电池±15～±23节（即±180～±276Vdc）。
5.整机UPS效率：

100%阻性负载：≥94%；50%阻性负载：≥94%；30%阻性负载：≥90%。（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6.带载能力：输出有功功率 ≥额定容量×0.9 kW/kVA，即输出PF≥0.9。

7.模块化UPS具备智能发电机管理功能，能通过UPS管理界面重新定义发电机供电功率与UPS匹配，确保UPS输出不间断。

8.模块化UPS主机应具有易损器件失效预告警开启或关闭功能，能够提前将系统故障及失效风险排除。（须提供针对该功能设置界面的图片）

9.模块化UPS须具备自动除尘功能，防止设备因运行周期较长或设备积尘过多对UPS产生较大危害及损坏。（须提供针对该功能设置界面的图片）
10.模块化UPS须具有智能录波功能：当UPS设备故障时，能完整记录故障发生瞬间，有助于故障诊断和快速故障定位，方便现场分析，提高维护工作效率。（须提供具有智能录波功能中故障记录设置界面的图片）

11.具有智能集显功能：并机系统支持在主机界面查看其它所有并联机型运行参数，通过触摸屏设置该设备为监控主机，在主机中实现并机系列的其他UPS信息汇总。（须提供智能集显功能中并联机型运行参数查看界面的图片）

12.电池智能管理功能：具备浮充休眠/浮充唤醒功能；电池标准测试/深度测试；电池充电限流/电池温度补偿/定时均充/强制均充/强制充电等功能，方便电池日常维护。

13.模块化UPS采用集中旁路，避免分散旁路造成环流问题引发故障。

14.自老化功能：具备自老化功能，解决现场调试及老化的负载问题。

15.兼容锂电池功能：模块化UPS应兼容锂电池智能管理功能，可在显示界面设置、显示锂电池类型、电压、容量等重要信息。

16.支持U盘在线升级功能，可以对系统中的功率模块、控制模块等进行软件升级。

	
	
	
	
	次要技术指标：无。

	2
	30KVA功率模块
	8台
	功能要求
	必要功能：

1.模块化UPS主机，在系统冗余、功率模块不冗余时，单个模块功率要求≥30KVA，功率模块高度≤2U。

2.模块化主机应标配触摸屏，同时具有组合按键及LED指示灯的人机交互，方便操作人员实时查看工作状态和运行信息；UPS操作界面应具有双键组合（物理按键）开关机功能，确保当触摸屏失效时依然可进行开关机操作。

3.UPS主机应标配维护旁路开关；应使用具有过载、短路等保护功能的断路器，保证系统可靠运行。
4.智能档案管理功能：

①能够实现模块化UPS的资产安全管理；

②电容、风扇等关键部件具备失效告警功能，提醒运维人员及时更换器件；

③可通过主机面板记录更换备品备件的种类、日期与ID等，实现备品备件的资产追溯与档案管理。

	
	
	
	
	辅助功能：无。

	
	
	
	性能及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

1.模块化UPS支持多机并联，可多台扩容并联。并联数量>6台。

2.输入电压范围：输入电压80～280Vac（即线电压138～485Vac）。
3.输入功率因数：100%非线性负载：≥0.99，50%非线性负载：≥0.95，30%非线性负载：≥0.90；输入电流谐波：100%非线性负载：＜5%，50%非线性负载：＜10%，30%非线性负载：＜15%。
4.直流电压范围：额定电压12V，蓄电池±15～±23节（即±180～±276Vdc）。
5.整机UPS效率：

100%阻性负载：≥94%；50%阻性负载：≥94%；30%阻性负载：≥90%。
6.带载能力：输出有功功率 ≥额定容量×0.9 kW/kVA，即输出PF≥0.9。

7.模块化UPS具备智能发电机管理功能，能通过UPS管理界面重新定义发电机供电功率与UPS匹配，确保UPS输出不间断。
8.模块化UPS主机应具有易损器件失效预告警开启或关闭功能，能够提前将系统故障及失效风险排除。

9.模块化UPS须具备自动除尘功能，防止设备因运行周期较长或设备积尘过多对UPS产生较大危害及损坏。

10.模块化UPS须具有智能录波功能：当UPS设备故障时，能完整记录故障发生瞬间，有助于故障诊断和快速故障定位，方便现场分析，提高维护工作效率。

11.具有智能集显功能：并机系统支持在主机界面查看其它所有并联机型运行参数，通过触摸屏设置该设备为监控主机，在主机中实现并机系列的其他UPS信息汇总。

12.电池智能管理功能：具备浮充休眠/浮充唤醒功能；电池标准测试/深度测试；电池充电限流/电池温度补偿/定时均充/强制均充/强制充电等功能，方便电池日常维护。

13.模块化UPS采用集中旁路，避免分散旁路造成环流问题引发故障。

14.自老化功能：具备自老化功能，解决现场调试及老化的负载问题。

15.兼容锂电池功能：模块化UPS应兼容锂电池智能管理功能，可在显示界面设置、显示锂电池类型、电压、容量等重要信息。

16.支持U盘在线升级功能，可以对系统中的功率模块、控制模块等进行软件升级。

	
	
	
	
	次要技术指标：无。

	3
	蓄电池
	128块
	功能要求
	必要功能：

1.采用低密度电解液，降低极板腐蚀速率，延长电池寿命。

	
	
	
	
	辅助功能：无。

	
	
	
	性能及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

1.设计浮充使用寿命：≥12年（25℃±2℃）。
2.额定电压：12V。
3.额定容量 (10 小时率)：≥200A。
4.阻燃壳体要达到UL94 V-0 阻燃等级及以上。
5.在25℃环境下，电池自放电＜3%/月；25%DOD 循环1200 次以上。

6.电池密封反应效率≥98%。

	
	
	
	
	次要技术指标：无。

	4
	电池架
	4个
	功能要求
	必要功能：电池架表面光洁，无划痕；静电喷塑，表面喷塑不起泡，耐摩擦。

	
	
	
	
	辅助功能：无。

	
	
	
	性能及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

1.材质：采用冷轧钢板和镀锌方管制作。
2.尺寸：930*850*1450mm（±5mm）。

	
	
	
	
	次要技术指标：无。

	5

	电池连接线
	2盘
	功能要求
	必要功能：供电中断后，电池连接线将电池的电能输送到UPS主机里，继续维持给设备供电，实现供电的不间断。供电恢复后，UPS主机里的充电回路通过电池连接线给电池充电，保持备用。

	
	
	
	
	辅助功能：无。

	
	
	
	性能及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

1.材质：国标阻燃单芯铜缆；
2.规格：BVR；

3.截面积：95mm²～120mm²；

4.长度：每盘100米。

	
	
	
	
	次要技术指标：无。

	6
	直流箱
	2个
	功能要求
	必要功能：提供稳定的直流输出电压，满足UPS设备的供电需求。

	
	
	
	
	辅助功能：无。

	
	
	
	性能及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

1.额定电流≥400A。

2.额定工作电压≥DC800V。

3.额定绝缘电压≥690V。

4.额定冲击耐受电压≥8kV。

5.极限短路分断能力≥50kA。

	
	
	
	
	次要技术指标：无。

	7
	并机/同步BSC套件、SNMP卡、扩展干接点卡、扩展BMS卡、进线套件
	2套
	功能要求
	必要功能：

1.并机/BSC套件用于并机系统各机柜间并机/BSC信号接口的连接。
2.同步BSC输出双母线控制使用在双母线系统中，用于同步双母线系统中各系统的输出频率和相位，以保证两条母线可以互相切换。

	
	
	
	
	辅助功能：无。

	
	
	
	性能及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

1.SNMP适配器须能通过网络远程管理UPS的功能。

2.SNMP适配器兼容10M/100M以太网，支持SNMP、HTTP、FTP、TELNET、TTY等协议，通过IE等浏览器对UPS进行监控。

	
	
	
	
	次要技术指标：无。

	8
	电气安全监控系统
	1套
	功能要求
	必要功能：

设备剩余电流报警值可以设置，设置范围为100mA-1000mA，设置精度为1mA（须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辅助功能：无。

	
	
	
	性能及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

1.应同时具备监测剩余电流（漏电）、电流、温度、短路、故障电弧、功率、电量等多种功能，并支持自动断电。

2.可实现线路内全部用电气的类型识别及运行状态监测。
3.支持APP、短信、电话、邮件等多种转发方式；APP和WEB可查看通知记录信息（通知人员、通知方式、监测点名称、报警类型、报警时间等），可筛选开始时间至结束时间、通知人、监测点名称、报警类型、报警时间等。

	
	
	
	
	次要技术指标：无。

	9
	配电柜
	1个
	功能要求
	必要功能：控制配电单元、机架配电单元和中心配电。

	
	
	
	
	辅助功能：无。

	
	
	
	性能及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板材的各种指标必须符合国家的有关要求，要求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冷轧钢板。

	
	
	
	
	次要技术指标：无。

	10
	输入线缆
	30米
	功能要求
	必要功能：

1.传输电源：输入线缆将电力供应传输到UPS，输出线缆将UPS的电力传输到负载设备。

2.过滤电流：线缆可通过滤波技术减少电流中的噪音和干扰。

3.保护设备：线缆能够提供适当的绝缘和屏蔽，以降低电磁干扰的影响，保护负载设备免受损坏。

	
	
	
	
	辅助功能：无。

	
	
	
	性能及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

1.材质：国标阻燃5芯纯铜线缆；

2.规格：YJV；

3.截面积：4*（95mm²～120mm²）+1*（50mm²～70mm²）

	
	
	
	
	次要技术指标：无。

	11
	输出线缆
	30米
	功能要求
	必要功能：

1.传输电源：输入线缆将电力供应传输到UPS，输出线缆将UPS的电力传输到负载设备。

2.过滤电流：线缆可通过滤波技术减少电流中的噪音和干扰。

3.保护设备：线缆能够提供适当的绝缘和屏蔽，以降低电磁干扰的影响，保护负载设备免受损坏。

	
	
	
	
	辅助功能：无。

	
	
	
	性能及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

1.材质：国标阻燃5芯纯铜线缆；

2.规格：YJV；

3.截面积：4*（95mm²～120mm²）+1*（50mm²～70mm²）

	
	
	
	
	次要技术指标：无。

	12
	电池组至UPS主机连接线
	40米
	功能要求
	必要功能：供电中断后，电池连接线将电池的电能输送到UPS主机里，继续维持给设备供电，实现供电的不间断。供电恢复后，UPS主机里的充电回路通过电池连接线给电池充电，保持备用。

	
	
	
	
	辅助功能：无。

	
	
	
	性能及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

1.材质：国标阻燃单芯铜缆；

2.规格：BVR； 

3.截面积：95mm²～120mm²。

	
	
	
	
	次要技术指标：无。

	13
	钢构承重散力架
	1批
	功能要求
	必要功能：

1.承重支撑：承重散力架能够承受UPS设备的重量，确保设备稳固地安装在支架上，避免设备倾斜或摇晃。

2.散力分配：能够将UPS设备的重量均匀分布到支架的各个部分，减少对单个支撑点的压力，提升结构的稳定性。

3.防震减振：通过合理的结构设计和选用防震减振材料，承重散力架能够减少地震、振动或其他外界冲击对UPS设备的影响。

	
	
	
	
	辅助功能：无。

	
	
	
	性能及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

承重散力架的承重能力应与UPS设备的重量相匹配，确保支架能够安全承受设备的重量。

	
	
	
	
	次要技术指标：无。

	14
	安装、调试及拆除原旧机器
	1项
	功能要求
	必要功能：安装、调试及拆除原旧机器。
1.安装：

UPS主机及蓄电池以及电池架、配电柜、直流箱、电气安全监控系统、承重散力架等设备。

2.调试：

①原两台主机与四组蓄电池在更换过程中要求不能断电，因此，除了由中标方提供设备以外还需要提供高标准的安装和技术服务，保证设备安装期间业务系统不出现任何中断。

②原主机需要维修，且修好后需要移至门诊7楼机房安装调试进行利旧，保证7楼机房正常运行。

③需要对整个机房进行线路改造，确保网络机柜里的每一台机柜具备双电源供电条件，增加一层安全保证。

④中标人应免费完成所提供的UPS主机、蓄电池、电气安全监控系统与医院（招标人）现有的UPS监管系统及电气安全监控系统完全无缝对接，方便统一监管。

3.拆除原旧机器：

拆除原2台UPS主机及4组蓄电池。

	
	
	
	
	辅助功能：无。

	
	
	
	性能及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按国家电力标准进行安装调试。

	
	
	
	
	次要技术指标：无。

	二、门诊七楼信息机房UPS改造技术参数

	15
	蓄电池
	32块
	功能要求
	必要功能：

采用低密度电解液，降低极板腐蚀速率，延长电池寿命。

	
	
	
	
	辅助功能：无。

	
	
	
	性能及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

1.设计浮充使用寿命：≥12年（25℃±2℃）。
2.额定电压：12V。
3.额定容量 (10 小时率)：≥100A。
4.阻燃壳体要达到UL94 V-0 阻燃等级及以上。

5.在25℃环境下，电池自放电＜3%/月；25%DOD 循环1200 次以上。

6.电池密封反应效率≥98%。

	
	
	
	
	次要技术指标：无。

	16
	电池连接线
	1盘
	功能要求
	必要功能：供电中断后，电池连接线将电池的电能输送到UPS主机里，继续维持给设备供电，实现供电的不间断。供电恢复后，UPS主机里的充电回路通过电池连接线给电池充电，保持备用。

	
	
	
	
	辅助功能：无。

	
	
	
	性能及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

1.材质：国标阻燃单芯铜缆；

2.规格：BVR； 

3.截面积：95mm²～120mm²；

4.长度：每盘100米。

	
	
	
	
	次要技术指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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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房利旧
	1项
	功能要求
	必要功能：无。

	
	
	
	
	辅助功能：无。

	
	
	
	性能及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对3号楼2楼信息中心机房更换下来的150KVA模块化主机维修移机利旧，安装至门诊楼7楼信息机房，保证UPS主机正常运行，不能出现掉电现象。

	
	
	
	
	次要技术指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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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安全监控系统
	1套
	功能要求
	必要功能：

设备剩余电流报警值可以设置，设置范围为

100mA-1000mA，设置精度为1mA。

	
	
	
	
	辅助功能：无。

	
	
	
	性能及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

1.应同时具备监控剩余电流（漏电）、电流、温度、短路、故障电弧、功率、电量等多种功能，并支持自动断电。
2.可实现线路内全部用电气的类型识别及运行状态监测。
3.支持APP、短信、电话、邮件等多种转发方式；APP和WEB可查看通知记录信息（通知人员、通知方式、监测点名称、报警类型、报警时间等），可筛选开始时间至结束时间、通知人、监测点名称、报警类型、报警时间等。

	
	
	
	
	次要技术指标：无。

	三、电力改造系统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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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路排查服务
	1项
	功能要求
	必要功能：

1.排查原有配电柜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测试输入输出开关的可用性；

2.排查原有两台电源系统输入线路走向，确定每台机柜有两路UPS输出；

3.排查机房，每台机柜，双电源与单电源设备的数量并做记录，确保UPS更换时双路设备不受影响，单电源设备能在短时间内恢复供电。

	
	
	
	
	辅助功能：无。

	
	
	
	性能及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按国家电力标准进行线路排查。

	
	
	
	
	次要技术指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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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缆及辅材
	1项
	功能要求
	必要功能：用于传输电能或信号，连接UPS设备与输电系统或负载设备；支撑和保护电缆，确保电缆布线的安全有序。

	
	
	
	
	辅助功能：无。

	
	
	
	性能及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

1.材质：国标阻燃5芯纯铜线缆；规格：YJV；截面积：4*（50mm²～70mm²）+1*（25mm²～35mm²）；长度50米。
2.材质：国标阻燃5芯纯铜线缆；规格：YJV；截面积：4*（70mm²～90mm²）+1*（35mm²～50mm²）；长度50米。

3.材质：国标阻燃3芯铜缆；规格：VVR；截面积：3*（6mm²～10mm²）；长度400米。

	
	
	
	
	次要技术指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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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缆改造施工
	1项
	功能要求
	必要功能：对原有线路改造，确保机房设备能不间断供电。

	
	
	
	
	辅助功能：无。

	
	
	
	性能及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改造后确保机房每一台机柜端做到双电源冗余，同时保证机柜里双电源设备能够满足双电源线路。

	
	
	
	
	次要技术指标：无。

	质量标准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区标准等标准规范。

	验收方法及方案
	由采购人按照有关规定组织验收。

1、验收对象：此次项目中所承诺的货物及相关事项。

2、验收时间：此次项目所有货物安装调试完毕后，10个工作日内验收。

3、验收方式：采购人组织相关人员验收。

4、验收标准：验收小组依据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中的承诺，对货物等逐一核对检查，要求与响应文件无出入，并且中标人应免费完成所提供的UPS主机、蓄电池、电气安全监控系统与医院（招标人）现有的UPS监管系统及电气安全监控系统完全无缝对接，方便统一监管。


二、商务要求

	质保期
	36个月

	售后技术服务要求
	在货物质量保证期之内，成交供应商须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发生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

	合同签订时间、交货时间及地点
	1、合同签订时间：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7 日内。（最迟15日内）。
2、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30日内。
3、交货地点：驻马店市中心医院院内。

	付款方式
	货物安装调试完毕并经医院验收小组验收通过后付款。

	备品备件及耗材等
	无

	售后服务保障或维修相应时间要求
	1、在质保期内，因人为因素出现故障外，成交供应商对货物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费用。
2、对超过保修期的货物终生维修，维修时只收部件成本费。
3、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故障，成交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在  4  小时内到达采购人现场，  12  小时内解除故障。若在规定时间内无法解除故障，由成交供应商提供免费备件服务。


采购人对项目的特殊要求及说明

	采购人的特殊要求及说明理由
	1、供应商特殊资格等要求：  无  。

2、是否推荐品牌或产品： 否 。 

3、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  否  。

4、是否接受联合体参加谈判：  否 。

5、是否授权谈判小组直接确定成交供应商和成交候选供应商： 是  。

6、本采购项目   A   包非单一产品，采购人根据本采购项目包构成技术、产品价格比重等合理确定核心产品是： 150KVA模块化UPS主机  。

7、是否实行预付款及预付款保函：  否  。

8、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否  。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 20% （工程项目为3%—5%）的扣除，用扣除后价格参加评审。

9、本项目是否要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或者合同分包:  否  。

10、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11、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 工业 。

12、是否要求成交供应商在发放成交通知书前提供《驻马店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证明材料，以备核实供应商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否)


